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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市教育局关于开展 2024 年

“光荣在岗三十年”优秀教师推荐工作的通知

各辖市（区）教育局、经开区教育和文体旅局，直属各单位及有

关学校：

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，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风

尚，激励广大教师争相从教、热爱从教、终身从教，积极投身常

州教育高质量发展实践，经研究，决定开展 2024 年常州市教育

系统“光荣在岗三十年”优秀教师推荐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。

一、推荐范围

全市普通小学、中学（含五年制中职院校）、幼儿园、特殊

教育学校在职在岗教师，不含已办理退休手续、人事关系虽在中

小学但已正式发文担任市、区教育党政部门职务（不含挂职）的

教师。

二、推荐数量

在全市教育系统推荐 20 名左右“光荣在岗三十年”优秀教

师代表（推荐名额见附件 1）。

三、推荐条件

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，热爱社会主义国家，从事一线教育教

学工作满 30 年，教书育人成果突出、事迹感人，受到广大师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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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家长的敬重与信赖，并同时具备下列条件：

1.师德高尚，爱岗敬业，乐于奉献。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、

高尚的道德情操、广博的仁爱之心、崇高的人格魅力。自觉践行

教育家精神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工作认真负责、勤勉踏实，

潜心育人，事迹感人。

2.关爱学生，理念先进，深受欢迎。深谙育人艺术，关爱学

生身心健康，注重家校合作，在学生、家长和教师中具有较高声

誉。积极参加课后服务，落实“五项”管理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，

在学科育人、管理育人等方面有独特的经验和成果。

3.立足课堂，与时俱进，效果突出。长期坚守教育教学一线，

工作量饱满。对课程、教材、教法等有深入研究，形成独特而稳

定的教学风格和特色，高质量完成教学任务，任教学科成绩优异。

4.热爱教育，投身改革，善于研究。聚焦主责主业，潜心研

究，形成并推广科学的教育主张，在团队建设、课程建设、教育

科研、评价改革等方面成效显著。

5.注重辐射，示范引领，影响深远。主动发挥示范引领作用，

积极承担青年教师培养任务，努力带出一批师德涵养好、教育教

学水平高的骨干教师；或在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、促进师资优

质均衡方面产生较大影响。

四、推荐流程

（一）个人申报。请符合条件的申报人员填写《2024 年常

州市教育系统“光荣在岗三十年”优秀教师申报表》（附件 2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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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2024 年常州市教育系统“光荣在岗三十年”优秀教师遴选推

荐汇总表》（附件 3），经单位同意并公示 5 个工作日后上报至各

地教育行政部门，凡存在师德师风失范行为的，实行一票否决。

（二）统筹推荐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推荐人选时，要统筹考

虑本地区不同类型学校，兼顾城市、县镇和乡村学校，兼顾公办

教育和民办教育学校等。长期扎根乡村的或城镇中小学教师中有

乡村学校任教经历的，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

推荐前需公示 5 个工作日，公示无异议后予以上报。

（三）确定人选。在各地各校推荐的基础上，市教育局审核

确定人选。

五、材料上报

1.请各地教育行政部门（以区为单位）及直属各单位认真填

写《常州市教育系统“光荣在岗三十年”在职在岗教师统计表》

（附件 4），并于 2024 年 7 月 31 日前将附件 2、附件 3、附件 4

电子版发送至指定邮箱；盖章版纸质稿附件 2 一式两份,附件 3、

附件 4 一式一份报送至常州市教育局人事与教师工作处

1-B-1719 室。

2.材料报送要求如下：2000 字左右事迹材料，要找准亮点

和感人点，突出教师教书育人的先进事迹；同时提供推荐人员年

轻时工作照或生活照 2—3 张及近期工作照或生活照 2—3 张，照

片有对比感，横向构图、高清，像素至少 1M 以上。

材料报送邮箱：4628401@qq.com，联系人：周莉，联系电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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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519-85681337。

附件：

1.2024 年常州市教育系统“光荣在岗三十年”优秀教师推

荐名额分配表

2.2024年常州市教育系统“光荣在岗三十年”优秀教师申报表

3.2024年常州市教育系统“光荣在岗三十年”推荐汇总表

4.常州市教育系统“光荣在岗三十年”在职在岗教师统计表

常 州 市 教 育 局

2024 年 7 月 15 日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

